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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宗教工作服务新农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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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世纪新阶段，如何配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大局，正确认识宗教，正确对待信教群

众，扎实做好农村宗教工作，把广大农村信教群众的精力引导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上来，是

摆在农村基层宗教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把握宗教存在的客观规律，用辩证的观点认识宗教 

     用辩证的观点认识宗教，有利于促进宗教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有利于促进信教与不信教群
众关系的进一步和谐，有利于组织和引导信教群众更好地融入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来。辩
证地认识和看待宗教，首先，要着眼于广大信教群众和教职人员这一宗教主体,克服宗教仅仅是
一种唯心主义世界观的片面认识；要充分看到信教群众和宗教界人士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
积极力量,克服信仰宗教必然导致思想和行为落后的认识；要科学把握宗教存在的客观规律，按
客观规律办事，克服宗教可以用行政命令的手段加以限制甚至消灭的认识。其次，要看到爱
国、进步一直是当代我国宗教的主流，进一步弘扬我国五大宗教追求的“和”、“善”、
“爱”、“施”等核心理念，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
社会相适应。  

二、牢固树立群众观点，用公正平等的观念对待信教群众 

     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只是在思想信仰上存在不同，而在根本利益上是完全一致的，作为
公民也有着平等的义务和权利。用平等的观念对待信教群众，就要充分尊重和维护信教群众作
为一名普通公民应当享有的权利和义务，带着深厚感情做好信教群众的工作，这不仅是法律赋
予我们的责任，也是进一步做好宗教工作的基础。一是抓好教育，引导适应。要始终把积极引
导宗教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相适应作为突出工作来抓，重点抓好两个方面：其一，引导广大
信教群众守法经营、勤劳致富。因势利导，从转变他们“轻人间、重天堂；轻今世、重来世”
的观念出发，启发他们勤劳致富的信心，调动他们勤劳致富的积极性，并提供政策、环境、信
息、技术等全方位的服务，通过转变观念、解放思想、典型引路、热情帮扶等四措并举，把广
大信教群众的注意力引导到发展经济上来，不给邪教以及各种利用宗教进行的非法、违法活动
以可乘之机。其二，大力开展以创建“三个五好”（五好宗教活动场所、五好教职人员、五好
信教群众）为主要内容的文明创建活动，本着扬利抑弊的原则，教育引导教职人员对教义教规
做出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阐释，利用教义教规中倡导的孝敬父母、尊老爱幼、兴善
避恶、宽容忍让、勤劳节俭、助人救世等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弘扬正气，
树立新风，使信教群众的思想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升华。二是搭建平台，引导参与。农村
基层组织要逐步建立起引导信教群众参与村内各项民主决策的工作机制，在村内各项工作中，
积极征求信教群众的意见，信任他们，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切实发挥他们在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力。三是培养代表，发挥作用。要注意在宗教教职人员及信教
群众中培养代表人物，并做好经常性联络工作，充分发挥他们在维护社会稳定、增强民族团结
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宗教方面的代表人物，在各自所联系的群众中具有特殊的威信和作用。同
样的语言，由他们向信教群众说出来，有时比领导干部说更容易被接受；同样的工作，由他们
到信教群众中去组织和开展，有时比干部去做效果更显著。特别是信教群众情绪比较激烈、矛
盾趋于激化的时候，由他们站出来说话，信教群众更能够听得进去。  

三、发挥宗教积极作用，服务新农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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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在我国的历史源远流长，在其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想道德文化，
是我国传统思想道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宗教大都以“和合”为贵，以伦理为重，在宗
教教义教规中蕴含着许多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相适应的思想，如主张和而不同、宽容向
善、保护生态等，不仅有利于农村先进文化建设，也有利于协调社会人际关系，引导信教群众
和不信教群众互相尊重、和睦相处，推进新农村建设。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工作中，要结合
实际，引导宗教发挥积极作用，服务新农村建设。一是宣传政策，规范活动。在宗教界和广大
信教群众中广泛宣传党的宗教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娱乐活动为载
体，引导和规范广大信教群众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开展活动。二是扬利弃弊，与时俱进。
对宗教教义教规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中具有积极作用的内容，应进一步做出符合社会进
步要求的阐释，使宗教界人士牢固树立顺应时代、与时俱进的意识，并藉以团结、动员广大信
教群众，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三是鼓励善举，服务社会。继续鼓励和支持宗教团体和
宗教活动场所运用各种渠道，通过力所能及的方式，广泛开展赈灾济困、捐资助学、修桥筑
路、助残敬老、保护环境、施医赠药等公益活动，树立新时期宗教界服务社会的良好形象。四
是弘扬道德，知荣明辱。宗教有着讲究和谐包容、爱人利他、爱国爱教、人与自然和谐等思想
道德精华，与社会主义荣辱观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我们要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指导，积极
发挥宗教对信教群众的道德教化作用：一是要在尊重信教群众信仰的前提下，以灵活多样的形
式在他们中大力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帮助他们深刻领会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实质，自觉践
行社会主义荣辱观，以奉献社会、服务人民为最大光荣。二是要教育信教群众遵纪守法，依法
开展宗教活动。在宗教界树立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的观念，学法懂法，守法用
法，依法有序开展宗教活动，自觉维护法律尊严、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
定，树立国家利益至上的观念，不做有损于国家、宗教团体和集体利益的事情，为维护宗教和
睦、社会和谐做出贡献。三是要进一步挖掘宗教教义教规中与社会主义荣辱观相适应的内容。
如佛教的“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天主教的爱国是
天主的诫命,不偷盗、不抢劫、不奸淫、孝敬父母、与人为善、爱人如己、扶贫帮困；基督教的
爱国爱教，荣神益人、做光做盐等，充分发挥教义教规中的道德教化作用。  

     目前，我们正在以上述四个方面为主线，努力做好农村基层宗教工作，以实际行动推动宗
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做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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